
 

學士班學生程式設計能力畢業標準及實施辦法 
106.04.12 105 學年度第 2 學期大學部學生資訊能力畢業門檻第 2 次會議會議修正通過 

106.05.03 105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4 次行政會議審議通過 
107.03.07 106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
107.09.19 107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
108.04.10 107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3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

 

第一條  為提升本校學生邏輯思考與基本程式設計能力，以提升社會競爭力，特訂定「國

立東華大學學士班學生程式設計能力畢業標準及實施辦法」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。 

第二條  本校學士班學生依其所屬學系分為初級（非理工學院與資訊管理學系學生）與進

階級（理工學院及資訊管理學系學生），學生在規定修業年限內，除應修滿應修學

分外，並須達成相當等級（或更高等級）之程式設計能力畢業標準。 

第三條  本校程式設計能力畢業標準，須符合下列其中一項： 

一、初級： 

（一）修習 2 學分以上初級程式設計類課程（含線上課程）成績及格。 

（二）取得經本校認可符合初級通過標準者。 

（三）參加本校圖書資訊處舉辦之程式設計能力檢定，達初級標準。 

二、進階級： 

（一）修習 2 學分以上理工學院或資訊管理學系開設之程式設計類課程或進

階級程式設計類通識課程（含線上課程）成績及格。 

（二）取得經本校認可符合進階級通過標準者。 

（三）參加本校圖書資訊處舉辦之程式設計能力檢定，達進階級標準。 

第四條  透過比賽、認證、檢定方式（含本校自辦之程式設計能力檢定）通過本校程式設

計能力畢業標準之學生，得免修習通識教育中心資訊科技領域必修課且實得 2 學

分。 

第五條  符合本辦法第三條各項資格者，須於畢業前依圖書資訊處規定辦理程式設計能力

畢業標準通過註記。 

第六條  本辦法之實施細則及程式設計能力檢定辦理次數、檢定內容、測驗方式、測驗費

用、報名作業與考試時間等相關事宜，由圖書資訊處另訂之。 

第七條  本辦法適用於 107 學年度起入學之學士班學生。 

本校身心障礙學生或具有特殊原因之學生，經所屬學系同意後，得申請改以其他

適當之評量方式或免適用本辦法。 

第八條  各院、系、學位學程如有高於本辦法之規範，則以學生所屬單位訂定之標準為依

據。 

第九條 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施行。 

 

  



國立東華大學 

免適用或以其他方式評量程式設計能力畢業標準申請表 

說明： 

1.程式設計能力畢業標準為修習本校認可之程式設計課程、或取得本校之認可證照或通過本

校認可之檢定與比賽（詳見專屬網頁一覽表）。 

2.本校身心障礙學生或具有特殊原因之學生得依據「國立東華大學學士班學生程式設計能力

畢業標準及實施辦法」第 7 條辦理：檢附相關文件，並經所屬學系同意後得改以其他方式

評量或免適用本辦法。 

申請人姓名  申請日期 年   月   日 

學  號  聯絡電話  

學系名稱  年  級  

申請方案與申請原因 

申請方案 
「免適用」程式設計能力畢業標準。 
□「以其他方式評量」程式設計能力畢業標準。 

原因 

說明 

 

檢附文件 請檢附相關文件及系務會議紀錄影本 

以下欄位由學系及通識教育中心填寫審核意見 

導師 

勾選及核章 

□同意 

□不同意 

學系主管 

勾選及核章 

□同意 

□不同意 

通識教育中心  

以下欄位由圖書資訊處填寫 

處理結果 於  年  月  日至系統完成註記 

備註： 

處理人核章  主管核章  

 

附表 


